
编辑同志：
我就自己的爱车在一家保险公

司 投 保 商 业 第 三 者 责 任 险 时 ，因 不
太 熟 悉 网 上 流 程 ，遂 要 求 公 司 业 务
员 帮 助 操 作 ，并 授 权 其 采 集 、处 理 、
传 递 和 应 用 我 的 交 费 账 户 、姓 名 、
公 民 身 份 号 码 、手 机 号 等 个 人 信
息 。 事 后 我 自 己 交 纳 了 保 费 。 请
问 ：就 保 险 公 司 在 投 保 网 页 中 已 对
相关免责条款以加粗加黑的书面方
式 提 示 ，且 注 明“ 保 险 人 已 明 确 说
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
律 后 果 ”的 情 况 下 ，能 否 视 为 保 险
公司就免责条款对当时没有细看的
我尽到了提示义务？

读者 胡真真

胡真真读者：
应视为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已

对你尽到提示义务。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保险

法>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第 3 条第
1 款 、第 11 条 分 别 规 定 ：“ 投 保 人 或
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
没 有 亲 自 签 字 或 者 盖 章 ，而 由 保 险
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
者盖章的，对投保人不生效。但投保
人 已 经 交 纳 保 险 费 的 ，视 为 其 对 代
签 字 或 者 盖 章 行 为 的 追 认 。”“ 保 险
合 同 订 立 时 ，保 险 人 在 投 保 单 或 者
保 险 单 等 其 他 保 险 凭 证 上 ，对 保 险
合 同 中 免 除 保 险 人 责 任 的 条 款 ，以
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、字体、
符 号 或 者 其 他 明 显 标 志 作 出 提 示
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《中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保 险 法》第 17 条 第 2
款 规 定 的 提 示 义 务 。保 险 人 对 保 险
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
概 念 、内 容 及 其 法 律 后 果 以 书 面 或
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
理 解 的 解 释 说 明 的 ，人 民 法 院 应 当
认 定 保 险 人 履 行 了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
国 保 险 法》第 17 条 第 2 款 规 定 的 明
确说明义务。”

结 合 本 案 ，基 于 保 险 业 务 员 是
根 据 你 的 要 求 而 在 你 手 机 上 进 行
操 作 ，还 经 你 同 意 并 授 权 采 集 、处
理 、传 递 和 应 用 你 的 交 费 账 户 、姓
名 、公 民 身 份 号 码 、手 机 号 等 个 人
信 息 ，加 之 你 交 纳 了 保 费 ，即 明 显
与 之 吻 合 。更 何 况 ，保 险 公 司 在 投
保 网 页 中 已 对 相 关 免 责 条 款 以 加
粗 加 黑 的 书 面 方 式 提 示 ，且 注 明

“ 保 险 人 已 明 确 说 明 免 除 保 险 人 责
任 条 款 的 内 容 及 法 律 后 果 ”。

律师 颜梅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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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李 女 士 欠 下 詹 某 10 万 元 赌 资

后，约定一个月内付清。时过半个
月，双方约定用李女士的车抵债。该
以车抵债协议有效吗？

说法
该 以 车 抵 债 协 议 无 效 。《最 高

人 民 法 院 关 于 适 用〈中 华 人 民 共
和 国 民 法 典〉合 同 编 通 则 若 干 问
题 的 解 释》第 28 条 规 定 ：“ 债 务 人
或 者 第 三 人 与 债 权 人 在 债 务 履
行 期 限 届 满 前 达 成 以 物 抵 债 协
议 的 ，人 民 法 院 应 当 在 审 理 债 权
债 务 关 系 的 基 础 上 认 定 该 协 议
的 效 力 。”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》第
153 条 规 定 ：“ 违 反 法 律 、行 政 法 规
的 强 制 性 规 定 的 民 事 法 律 行 为 无
效。”结合本案，正因为案涉债权债
务 关 系 的 基 础 为 不 受 法 律 保 护 的
赌 债 ，以 车 抵 赌 债 违 反 法 律 、行 政
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决定了对应约
定自始无效。

案例
方女士因经营超市失败，在期满

后无法支付李某 150 万元的借款，遂
与李某约定，用自己价值相当的一套
房屋抵债。该以房抵债协议有效吗？

说法
该 以 房 抵 债 协 议 有 效 。《最 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〉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
解释》第 27 条第 1 款规定：“债务人
或 者 第 三 人 与 债 权 人 在 债 务 履 行
期限届满后达成以物抵债协议，不
存在影响合同效力情形的，人民法
院 应 当 认 定 该 协 议 自 当 事 人 意 思
表 示 一 致 时 生 效 。”其 中 的 意 思 表
示 是 指 行 为 人 内 心 的 意 愿 和 想 法
通过语言、行动或其他方式向外部

表 达 出 来 。也 就 是 说 ，只 要 当 事 人
的 意 愿 和 想 法 一 致 ，符 合《中 华 人
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 143 条之规定：

“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
效：（一）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
为 能 力 ；（二）意 思 表 示 真 实 ；（三）
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
定，不违背公序良俗。”便具有法律
效力。

案例
杨女士与孔某约定以股权抵债

后，时隔半年也没有办理股权转让手
续。一日，杨女士找到孔某，表示自
己还是选择返还现金不要股权。杨
女士有选择权吗？

说法
杨女士没有选择权。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典〉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
27 条第 2 款规定：“债务人或者第三
人未按照约定履行以物抵债协议，经
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履行，债权
人选择请求履行原债务或者以物抵
债协议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，但是
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
的除外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第 515 条也指出：“标的有多项而债
务人只需履行其中一项的，债务人享

有选择权；但是，法律另有规定、当事
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
外。享有选择权的当事人在约定期限
内或者履行期限届满未作选择，经催
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选择的，选择
权转移至对方。”正因为杨女士并未
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“合理期限”，甚
至根本没有“催告”，决定了其没有选
择权。

颜东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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